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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深入贯彻《浙江省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浙政办发〔2018〕114 号），按照“水利

行业强监管”总体要求，强有力推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

作，保障“城乡同质、县级统管”发展目标如期实现，特制定

本方案。 

一、明查暗访范围 

（一）明查暗访范围。涉及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 11 个设

区市、83 个县（市、区），不含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拱

墅区、江干区、滨江区、西湖区，并以纳入达标提标行动计

划中有建设任务的 73 个县（市、区）为重点。 

（二）明查暗访对象。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以县

（市、区）政府为明查暗访对象，具体查看农村饮用水达标

提标建设与管理情况。 

二、明查暗访内容 

明查暗访内容包括从源头到龙头的全过程全链条建设

与管理工作，明查暗访组根据实际督查事项填写反馈表（详

见附表 2），具体内容包括： 

（一）水源地保护情况。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

划定及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包括保护区（范围）的边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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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理界标、警示标识或宣传牌，纳入村规民约等情况。 

（二）工程建设推进情况。达标提标行动任务清单具体

实施情况，包括规范工程设计施工、保障水源地水量、建立

统一材料供应商目录库、正常配备和规范使用净化消毒设施

等相关工作。 

（三）水样飞检情况。对已满足饮水安全的供水工程（含

达标提标行动建成的供水工程）进行水源水、出厂水、末梢

水水样抽检。 

（四）县级统管落实情况。县级统管责任落实情况，包

括全面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三个责任人”、健全“三项

制度”、实施标准化管理创建、开展实施主体培训等相关工作。 

（五）饮水不安全人口摸排情况。按照“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要在 2020 年全面解决”的工作要求，明查暗访县域范围农

村供水工程建档立卡相关工作，暗访省级达标提标行动计划

以外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了解受益用户饮水安全状况。 

三、明查暗访安排 

（一）人员组成。省级明查暗访工作由厅农饮办牵头，

组织省水文管理中心、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省水利河口研究院、省水

利科技推广与发展中心等单位联合参与，每个参与单位抽调

专门人员 4-8 名，分 10 个明查暗访小组，分片负责 2-3 个设

区市。省水文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水样抽取培训、水样水质检

测等相关工作，水质检测指标参照《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工程

水质检测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3〕22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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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规检测指标。具体分组情况见附表 1。 

（二）时间安排。每月组织明查暗访，暗访时间 10 天

左右，实地明查暗访在每月 5 日前完成，水样检测在 10 日

前完成；根据厅领导具体交办和群众来信来访，不定期统筹

安排明查暗访工作。 

（三）工作方式。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奔现场的“四不两直”工作方法

开展实地明查暗访。明查暗访前，确定暗访范围、对象和重

点，明确分工；明查暗访时通过实地踏看、拍照取证、摄像、

专业设备取样等方式收集实证资料，并及时送检水样；暗访

结束后，及时梳理问题，提交简短督查报告和明查暗访表。

省级全年计划抽查 600-1000 个农村供水工程，项目村抽检比

例达到 20%-30%，实现县（市、区）两次全覆盖以上。抽查

工程中单村供水工程比例宜为 50%、城镇供水工程比例宜为

25%、省级行动计划外工程比例宜为 25%；另外安排历次发

现问题 10%—20%的工程进行“回头看”。 

（四）问题整理与反馈。厅农饮办落实专人负责建立明

查暗访问题工作台账，登记时间、地点、内容和明查暗访情

况，并通过口头通知、书面通报等方式及时反馈明查暗访发

现问题和整改意见，登记整改落实情况，实行销号管理。 

四、结果应用 

（一）纳入月度通报。根据明查暗访情况，适时制发工

作通报，指出具体问题，提出整改落实意见及相关注意事项

等。发现问题严重或未及时整改的，形成专报送省、厅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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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约谈市县负责人。对工程建设进度连续滞后、建

设标准不高不严、管护统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农饮不安全人

口查排严重疏漏的市县政府，提请约谈市县有关负责人。 

（三）纳入考核评价。将明查暗访及整改结果纳入年度

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建设考核内容，作为下一年度省级奖补

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 

五、其他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按照暗访事项性质，厅农饮办每

月召集相关人员进行会商，确定明查暗访工作安排。各参与

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主动做好明查暗访工

作，防止形式主义、走过场。参加明查暗访的成员，要安排

好单位工作，服从指挥，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二）加强工作保障。参与单位要积极支持明查暗访工

作，为督查小组提供技术力量和车辆保障。明查暗访工作与

参与单位年度考核、小组成员的个人考核等相挂钩，对工作

扎实有效的单位和个人优先评先推优。 

（三）严格暗访纪律。明查暗访成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

律和廉政纪律，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36 条办

法”“六项禁令”，切实改进作风，不得泄露暗访行程安排，严

禁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明查暗访要做到客观公正、实事

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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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组号 参与单位 督查设区市 备注 

第一组 厅农饮办、省水文管理中心 台州市 
省水文管理中

心负责检测 

第二组 厅农饮办、省水文管理中心 温州市 
省水文管理中

心负责检测 

第三组 厅农饮办、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宁波市 
省水文管理中

心负责检测 

第四组 厅农饮办、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丽水市 
省水文管理中

心负责检测 

第五组 

厅农饮办、省水利科技推广与

发展中心、浙江同济科技职业

学院 

金华市 
省水利河口研

究院负责检测 

第六组 
厅农饮办、浙江同济科技职业

学院 
衢州市 

省水利河口研

究院负责检测 

第七组 
厅农饮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院 

嘉兴市、湖

州市 

省水文管理中

心负责检测 

第八组 
厅农饮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院 
杭州市 

省水文管理中

心负责检测 

第九组 厅农饮办、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绍兴市 
省水利河口研

究院负责检测 

第十组 厅农饮办、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舟山市 
省水利河口研

究院负责检测 

注：明查暗访分片不定期进行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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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基

本

信

息 

行政区划 县镇村 受益人口 人 

供水工程名称  设计供水 吨/日 

工程类型 

□城市管网延伸□乡镇供水工程□单村供水工程□分散供水工程 

水源地类型 

□水库□山塘□河流□湖泊□溪沟堰坝□大口井□海水淡化 

水

源

地

保

护 

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划定情况 

□已划定保护区□已划定保护范围□尚未划定 

保护区界标等警示标识设立情况 

□已设立地理界标□已设立警示标识 

□已设立宣传牌□未设立任何标识 

村规民约纳入情况□已纳入村规民约□未纳入□ 

工

程

建

设 

材料供应商目录库□市级□县级□镇级□自购 

净化消毒设施配备情况□配备齐全（常规） 

□配备齐全（一体化）□缺少净化设施□缺少消毒设施 

净化消毒设施使用情况 

□正常使用□偶尔使用□不使用 

管道埋设情况 

管道是否埋入地下或裸露部分已包裹：□是□否 

埋深情况：□深度超过 0.5m   □深度不足 0.5m 

垫层覆盖：□细砂土垫层□无垫层直接回填 

走访用户是否安装水表：□是□否 

水

样

飞

检 

水厂自检频次  检测报告：□有□无 

水质检测结果 

□水源水（□合格□不合格不合格项目：） 

□出厂水（□合格□不合格不合格项目：） 

□末梢水（□合格□不合格不合格项目：） 

县

级

统

管 

监管单位负责人 

管护单位负责人 

日常维护方负责人 

□自管□物业化管护 

标准化创建情况 □已创建□正在创建□未创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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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所在地：         市（县、区）        乡（镇、街道）         村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调查对象（签名）：           

 

调查 

项目 
内容 存在状态评价（请在括号内打“√”） 

供 水

情况 

1、水源地保护 有（） 没有（） 不清楚（） 

2、供水水质（感官性） 好（） 一般（） 差（） 

3、供水水质污染情况 经常（） 偶尔（） 无（） 

4、净化消毒设施配备情况 有（） 没有（） 不清楚（） 

5、净化消毒设施使用情况 经常（） 偶尔或无（） 不清楚（） 

6、水质检测情况 有（） 没有（） 不清楚（） 

7、供水水压 好（） 一般（） 差（） 

8、供水水量 充足（） 一般（） 不充足（） 

9、供水突出问题（自填）  

维护

问题 

1、是否有维护人员 有（） 没有（） 不清楚（） 

2、水费缴纳情况 正常（） 偶尔（） 不缴（） 

3、水价（元/吨） >2.5 （） >1（） <1（） 

4、管网维修情况 存在（） 偶尔（） 不存在（） 

5、停水情况 经常（） 偶尔（） 不存在（） 

6、停水前是否通知 是（）否（） 

满意

情况 

1、对现有供水服务是否满意 是（）否（） 

2、对供水服务的建议  


